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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便覽 
 
 

廣東省對輸港食品的規管  
 
 
1. 背景  
 
 
1.1 在內地，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下稱"國家質檢總局")是在國務院之下成立的直屬行政機構，其職責

之一是監督出口食品的安全 1。國家質檢總局在各省設立了 35 個出入境檢驗檢疫局，以執行相關食物出口法例及

規例。在廣東省，國家質檢總局設有 3 個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2，負責規管輸港食品，如蔬菜、活家禽、牲畜及水

產。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是規管食品出口的主要法例，其涵蓋的範疇包括出口食品的安全、監察及

評估食品安全風險、食品安全標準及食品檢驗。其他相關法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商品檢驗法》及相關的規例。 

                                           
1 國家質檢總局的職責包括出入境衞生檢疫、出入境商品檢驗、出入境動植物檢疫、進出口食品安全和認證認可等工作。  
2 即廣東、深圳及珠海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立法會秘書處  FS07/13-14 
 
 
 

 
 
資料研究組  第 2 頁  

1.3 除全國性法例外，國家質檢總局亦制訂多項管理辦法，就供應香港的指明類別食品作出規管。這些管理

辦法就向香港供應食品的農場及相關企業的註冊、註冊企業的管制及監督，以及相關的檢驗及檢疫安排作出規定。

廣東省的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負責執行各管理辦法，而下表概述管限輸港蔬菜、活家禽、牲畜(豬、牛及羊)及水產的

相關條文。  
 
表    廣東省對輸港食品的規管  
 
 

 蔬菜 活家禽 活豬 活牛 活羊 水產 

背景資料 

在廣東省註冊

的農場及／或

加工企業的

數目 3 

 147 個。   36 個。   82 個。   2 個。   資料不詳。   77 個。  

在廣東省註冊

的農場及／或

加工企業的

主要地點  

 惠州。  
 清遠。  
 廣州。  
 韶關。  
 湛江。  
 中山。  
 東莞。  
 肇慶。  
 梅州。  

 佛山。  
 惠州。  
 廣州。  
 中山。  

 惠州。  
 江門。  
 河源。  
 清遠。  
 汕尾。  

 東莞。  
 湛江。  

 資料不詳。   中山。  
 佛山。  
 江門。  
 湛江。  

                                           
3 有關數字指向廣東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註冊的供應香港及澳門食品的農場及／或加工企業的數目。資料研究組沒有向深圳及珠海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註冊的農場及／或加工企業數目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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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廣東省對輸港食品的規管(續) 
 

 蔬菜 活家禽 活豬 活牛 活羊 水產 

相關的管理辦法 

規管輸港

食品的管理

辦法  

 《供港澳

蔬菜檢驗

檢疫監督管理

辦法》。 

 《供港澳

活禽檢驗

檢疫管理

辦法》。 

 《供港澳

活豬檢驗

檢疫管理

辦法》。 

 《供港澳

活牛檢驗

檢疫管理

辦法》。 

 《供港澳

活羊檢驗

檢疫管理

辦法》。 

 《出境水生

動物檢驗檢疫

監督管理

辦法》。 

受管理辦法

規管的主要

企業種類 

 菜場；

以及生產

和加工企業。 

 家禽農場；

以及運輸和

存放家禽的

企業。  

 豬場；

以及運輸和

存放活豬的

企業。  

 飼養場；

中轉場；

以及運輸

企業。  

 中轉場

及運輸

企業。  

 水產養殖場；

水產捕撈企

業；中轉場；

以及包裝及

運輸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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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廣東省對輸港食品的規管(續) 
 

 蔬菜 活家禽 活豬 活牛 活羊 水產 

農場、加工企業及中轉場的註冊及管制制度 

 飼養至少

3 萬隻

禽鳥。  
 農場及

附近地區

過去 6 個月

未有爆發

禽流感。 

 每年供應至

少 1 萬頭

豬。  

 飼養場及

中轉場分別

可飼養不少

於 200 頭及

20 頭牛。 
 飼養場及附

近地區在過

去 6 個月，

以及中轉場

在過去

21 天均未有

爆發任何指

定的動物

疾病。  

 中轉場可

飼養不少於

200 頭羊。  
 在過去 21 天

未有爆發

任何指定的

動物疾病。  

 距離其他動物飼養場、醫院或屠宰場至少 1 000 米(活家禽

農場及活豬場)或 500 米(活牛飼養場或活羊中轉場)。  
 農場內只飼養指明種類的家禽或牲畜。  

 使用(a)符合

相關國家

標準的

用水；及

(b)符合檢驗

檢疫規定的

設施、設備

及材料養殖

水產。  

主要

註冊

準則  

 設立健全的品質及

安全管理制度。 
 具備就出品檢測農藥

殘餘的能力。 
就農場施加的額外準則

 使用符合國家標準

的土壤、水及灌溉

系統；及 
 僱用專責職員管理

農藥及相關物料的

使用及儲存。 

 設有完善的動物衞生防疫制度及飼養管理制度，並在衞生的環境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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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廣東省對輸港食品的規管(續) 
 

 蔬菜  活家禽  活豬  活牛  活羊  水產  

農場、加工企業及中轉場的註冊及管制制度(續) 

註冊有效期   4 年。   5 年。  
品質管理及/或
紀錄制度的規定  

農場  
 備存營運紀錄，如使用

的農藥、蟲害事故、

銷售紀錄等。  
加工企業  
 按相關標準檢測產品，

並設有紀錄制度，以

記錄有關已檢驗原料及

已檢測產品的資料。  

 設立由註冊獸醫管理的動物疾病防控制度。

 農場及中轉場須就其疾病防控制度、防疫

注射安排，以及使用飼料及獲批准藥物備存

運作紀錄。  

 就養殖場引進的水生

動物備有安全評估

制度。  
 備存水產養殖場或

中轉場的運作紀錄，

包括水質監測、疾病

爆發、飼料及藥物的

使用情況等。  

使用肥料、

農藥、飼料或

藥物方面的規定  

 在適當情況下符合

香港、澳門或內地的

標準及規定。  

 符合相關國家標準。  

呈報及控制疫症

方面的規定  
 沒有特定要求。   就飼養場或中轉場內發生的疫症或疑似疫症向負責的地方當局

呈報，並採取適當行動，以控制疫情。  
巡查企業  定期巡查農場、加工企業及中轉場，以確保遵從註冊規定及其他有關品質管理及紀錄制度的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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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廣東省對輸港食品的規管(續) 
 

 蔬菜 活家禽 活豬 活牛 活羊 水產 

檢驗及檢疫安排 

 檢查加工企業

就證明出口

蔬菜來源及

檢測結果所

提交的文件。 
 就蔬菜進行

抽樣檢測。  
 若檢測結果

合格，簽發

清關文件。  

 禽鳥在出境

前 5 天進行

隔離檢疫。  
 抽取出境禽鳥

數量的至少

0.5%或

每批不少

於 13 隻禽鳥

進行禽流感

檢測。  

 隔離豬隻

檢疫及進行

相關的抽樣

檢測。  

 監督農場或加工企業把蔬菜或動物運載上運輸

工具的情況。 
 監督農場或加工企業在運輸工具上加施鉛封或

標記的情況，或負責加施鉛封或標記。  

 隔離牛隻

檢疫及在

有需要時

進行相關

的抽樣

檢測。  

 檢驗出境

的羊隻及

在有需要

時進行

相關的

抽樣

檢測。  

地方檢驗檢疫

當局的職責  

  簽發動物衞生證書，證明有關動物符合檢驗檢疫規定。 

 檢查相關文件

及出境的水生

動物。  
 監督水產

裝箱。  
 在產品容器或

運載水產的

車輛加施

鉛封。  
 若水產符合

檢驗檢疫

規定，簽發相

關的清關文件

及動物衞生

證書(若有此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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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廣東省對輸港食品的規管(續) 
 

 蔬菜  活家禽  活豬  活牛  活羊  水產  

檢驗及檢疫安排(續) 

出境口岸的

檢驗檢疫安排 
 檢查相關文件、有關動物(活家禽及牲畜)，以及地方檢驗檢疫當局、農場或加工企業加施的

鉛封或標記(如有)。  
 若用作運送牲畜到港的車輛有所變更，就牲畜重新簽發動物衞生證書。 
 若清關文件尚未簽發，則簽發有關文件。 

產品識別及追溯制度 

 地方檢驗及檢疫當局發出的動物衞生證書載列有關輸出動物的農場或

企業的資料。 
方便追溯出口

食品源頭的

安排  

 菜場就每一批供港

蔬菜原料簽發加工

原料證明文件，以

證明其來源。 
 加工企業在蔬菜的

包裝上附上標籤，

載列加工企業的

名稱、生產日期、

批次號等資料。 

  動物身上的針印或耳牌顯示牠們

來自哪個註冊農場。  
 水生動物的包裝或

容器上附有標籤，

載有水產養殖場及

出口企業的名稱、

出境水生動物的品名

及數量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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